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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 

  第 6/2015 号来文 

  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2015 年 9 月 21 日至 10 月 9 日)通过的意见 

事由： 集体协议中订明的补充社会福利 

实质性问题： 享有公正和良好工作条件的权利；享有社会保障

的权利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后的一年内提交来文；委员会

的属时管辖权；委员会的属事管辖权 

《公约》条款： 第七和第九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以及第三条第二款(一)项和(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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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根据《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在第五十六届会议上通过的 

关于 

  第 6/2015 号来文的决定 

提交人： V.T.F and A.F.L.( 由律师 Antonio Álvarez-Ossorio 

Gálvez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西班牙 

来文日期： 2015年4月29日(缔约国邮局邮寄日期)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5 年 5 月 28 日第 1985/17 号决议设立的经济、社

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 

于 2015 年 9 月 24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对根据《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委员会的

第 6/2015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通过了如下：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1  来文提交人为 V.T.F.先生和 A.F.L.先生，两人均为法定年龄的西班牙国

民。提交人声称缔约国侵犯了他们根据《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第七和第九条所享有的权利。1
 他们还声称缔约国侵犯了其根据《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二十六条所享有的权利。提交人由律师

代理。 

1.2  2015 年 6 月 16 日，来文工作组代表委员会决定，确定本来文可否受理无需

缔约国提交意见。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六条第一款，本来文未送交缔约

国。 

  

 
1 

《公约任择议定书》于 2013 年 5 月 5 日对缔约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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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1966 年 7 月 19 日至 1993 年 10 月 7 日，V.T.F.先生在一家银行机构(“银

行”)工作。他在被解职而与银行终止雇佣关系之时，正担任部门经理。A.F.L.先

生于 1972 年 1 月 1 日至 1993 年 2 月 22 日在同一家银行工作。他通过自愿离职

与银行终止雇佣关系之时，正担任分行经理。 

2.2  第十八次银行部门集体协议刊于 1999 年 11 月 26 日的官方公报。该协议

第六章是关于银行雇员生病、完全、永久或绝对残疾、退休或死亡情况下的补

充津贴和退休养老金。为支付这类津贴，根据第六章的规定设立了一个内部基

金。 

2.3  2002 年 11 月 15 日，按照第 1588/1999 号皇家法令，银行向一家保险公司

投保，以保证向现职员工支付协议中订明的补充津贴。按照个人保险证明所载的

条件，提交人属于保险单受益人。 

2.4  V.T.F.先生称，他于 1993 年 10 月 7 日被银行解职。A.F.L.先生称，他于

1993 年 2 月 22 日自愿终止合同。提交人随后要求银行支付他们的应计养老金权

利按数学公式计算出来的退保金额。2
 然而，银行不同意他们的这一要求。 

2.5  2008 年 4 月 3 日，提交人向马德里 17 号劳工法庭(“17 号法庭”)对银行和

保险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宣判他们有权获得与银行终止雇佣关系之日基金个人应

计权利的退保金额。银行根据《劳工章程》第 59 条，以涉及就业合同及退保、

转让或调动内部基金的权利的诉讼时效为理由进行抗辩。 

2.6  2009 年 5 月 25 日，17 号法庭支持银行的抗辩，驳回了提交人的诉讼。法

庭裁定，《劳工章程》第 59 条适用，而根据该条，就业合同引起的诉讼若无明

文特别时效规定，则以合同终止一年内为限。此外，法庭宣布《社会保险法》第

43 条不适用。根据该条，福利权的行使自产生有关福利的情况(诸如雇员退休和/

或残疾或受益人有权申领未亡人/孤儿养老金)发生的次日算起，最多不得超过五

年。法庭裁定，在提交人的案件中，该条不适用，因为没有发生这类情况。2009

年 7 月 24 日，提交人向马德里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2.7  2010 年 4 月 30 日，马德里高等法院驳回提交人的上诉，维持了 17 号法庭

的判决。高等法院认为提交人的上诉有缺陷，未反对 17 号法庭裁决的论据(诉讼

时效)而只提出与案情实质有关的论点。其后，提交人以保持法律一致性为理由

向最高法院提出了撤销判决的上诉。 

2.8  2010 年 12 月 14 日，最高法院驳回提交人要求撤销马德里高等法院判决的

上诉。 

  

 
2
 提交人声称，银行根据协议原应支付 V.T.F.先生和 A.F.L.先生的养老金会计金额分别为

84,557.26 欧元和 48,067.04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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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011 年 7 月 18 日，提交人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声称其在《保护人权

和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第 6 条第 1 款和第 14 条以及该公约第 1

号议定书第 1 条下的权利遭到侵犯。2013 年 12 月 12 日，该法院驳回申诉，理

由是不符合《欧洲人权公约》第 34 和第 35 条中的受理标准。 

2.10  2014 年 7 月 11 日，提交人要求欧洲人权法院说明 2013 年 12 月 12 日宣布

其申诉不予受理的理由。提交人称，他们向委员会提交来文之时，尚未收到该法

院的答复，《任择议定书》第三条第二款(一)项中规定的一年时限的起算日期为

2014 年 7 月 11 日。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缔约国侵犯了他们根据《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七和第九条所享有的权利。他们还声称缔约国侵犯了其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二十六条所享有的权利。 

3.2  提交人请委员会裁定存在违反所援引条款的情况而且对方应支付法律诉讼

费用和损失赔偿。 

  委员会需审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4.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经济、社会、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委员会临时议事规则(E/C.12/49/3)第 9 条，决定

来文按照《任择议定书》是否可予受理。 

4.2  对于声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任何经济、社会和

文化权利受到侵犯的申诉，委员会具有属事管辖权。因此，委员会宣布，根据

《任择议定书》第三条第二款(丁)项，提交人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第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二十六条提出的主张不予受理。 

4.3  委员会回顾，《任择议定书》于 2013 年 5 月 5 日对缔约国生效，而按照

《任择议定书》第三条第二款(乙)项，若作为来文事由的事实是在《任择议定

书》对有关缔约国生效之前发生的，除非该事实在生效之日后仍继续发生，否则

委员会必须宣布来文不予受理。在本案件中，委员会注意到，作为来文事由的各

项行动，包括西班牙当局作出的所有相关司法判决，都发生在 2013 年 5 月 5 日

即《任择议定书》对西班牙生效之日之前。从来文中提供的情况看不出有理由断

定《任择议定书》生效后发生过任何本身可被视为构成对《公约》的违反的新的

事件。因此，委员会认为，基于属时的理由，它不得审理本来文，而根据《任择

议定书》第三条第二款(乙)项，来文不可受理。 



E/C.12/56/D/6/2015 

GE.16-03069 5 

5.  委员会因此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第二款(乙)和(丁)项，来文不予受理；以及 

(b) 应向缔约国和提交人转达本决定。 

     

 


